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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玉市建函〔2022〕32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第207号提案的答复

李侠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小区物业管理的建议》（第207号）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为进一步规范小区物业管理行为，提升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品质和服务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物业管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物业管理工作

（一）多部门联动，推进物业管理工作。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制定了《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家、省加强和改进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主要围绕以下工作目标开展工作：2022年，健全完善住宅小区管理体制、协调运行机制。实现住宅小区全部成立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实现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联动议事协商机制全建立；2023年，实现住宅小区突出问题有效解决，推进物业管理专业化、规范化，小区管理、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到2025年前，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居住生活的需要。新建住宅小区物业服务100%覆盖，城镇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覆盖率达80%。物业服务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

（二）规范业委会备案管理。2021年6月2日印发了《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做好业主委员会备案工作的通知》规范我市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备案管理工作。

（三）开展信用评价工作。建立健全物业企业信用评价机制，2020年度全省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公布，玉溪优秀物业服务企业21家，良好物业服务企业15家。2022年按照省住建厅工作要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印发《关于开展2021年度全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对照《玉溪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开展物业企业信用评价工作。
（四）推动红色物业深入扩面。2022年1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与市委组织部联文印发《关于开展玉溪市2021年度“红色物业示范企业”“红色物业示范小区”评定工作的通知》，计划在全市范围创建“红色物业示范企业”15户、“红色物业示范小区”40个，已明确各县区创建任务，切实有效推进创建工作；目前各县（市、区）已确定创建示范企业及示范小区具体名单，正积极有序开展创建工作。

（五）开展调研指导，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深入企业具体指导纳规入统业务工作，力促达限企业尽快纳规

 HYPERLINK "https://news.163.com/news/search?keyword=%E5%85%A5%E7%BB%9F" 入统。组织人员于2022年2月分别到云南省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玉溪分公司、云南玉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两家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了调研指导，了解掌握企业升规纳限工作实际情况，将及时研究解决企业在升规纳统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合力推进升规纳限工作。2022年新增入库物业服务企业2家。

（六）推动《玉溪市物业管理条例》立法工作。持续开展《玉溪市物业管理办法》宣贯工作。同时按照《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2年立法工作方案》，推动《玉溪市物业管理条例》立法工作顺利开展。将选聘第三方立法服务机构或组织。收集汇编立法参阅资料。组织开展立法调研及《玉溪市物业管理条例》文稿起草，组织开展征求意见、听证、专家论证，拟定起草说明等相关工作。

（七）推进落实住宅小区安全生产工作。印发《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切实做好物业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组织开展住宅小区物业安全管理风险及隐患排查，全力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实做好物业安全管理工作。

二、开展“小切口”整治民生领域问题专项整治。

（一）制定印发了《玉溪市物业服务企业侵占业主利益整治工作方案》，建立了目标任务责任清单，正在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按照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各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已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完成全面公开公示上一年度物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相关信息。
（二）制定印发了《关于开展侵占购房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问题专项整治的通知》。完成2007年以来红塔区范围内190个商品房住宅小区约8万余户业主（含部分车库、车位）原始交存资料档案与专户管理银行数据进行逐一核对，将数据录入管理系统；开展住宅维修资金管理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根据排查情况，印发了《关于做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涉稳风险隐患防范化解的通知》，并制定了涉稳风险隐患防范化解任务清单，要求存在问题县（市、区）分类组织化解；对全市老旧小区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情况进行排查，解决老旧小区申请、使用难问题。五是分年度组织对县（市、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情况进行实地检查。目前，完成澄江市、通海县、易门县、元江县检查工作，存在问题已制定问题清单印发整改通知，持续督促按照时限及要求进行整改。其余县（市、区）按计划开展检查工作。

三、开展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与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市民政局联文印发《关于成立玉溪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项目组的通知》，成立玉溪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项目组并制定了玉溪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项目责任清单，列明8个重点工作项目，明确了相关单位职能任务，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小区治理。组成2个督导组已分别对9个县（市、区）及高新区开展了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调研督导，对成立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及启动“红色物业”示范创建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并完成督导情况通报及工作提醒。截止6月底，玉溪市业委会（物委会）覆盖率98.75%，其中942个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700个小区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5个小区正在筹备组建业委会。

四、下步工作计划

一是坚持政策和目标导向，认真抓实抓细《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家、省加强和改进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14项重点任务和《玉溪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清单》8项工作任务，强化调度和指导督促全力攻坚，推进住宅小区全部成立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和加强改进物业管理工作取得实效。

二是持续强化对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履责情况监督，引导制定管理规约、议事规则，强化业委会（物委会）信息公开，按要求定期公布小区公共收益、经费开支、维修资金使用等事项。

三是压实街道、社区基层属地物业管理主体责任，推动县（市、区）建立物业管理综合协调工作机制，组织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统筹推进辖区内物业管理各项工作、协调解决物业管理重大问题，推进加强物业管理等工作。鼓励大学院校毕业生进驻社区，在解决就业难的同时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管理水平，实现多元化物业管理。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8月2日

（联系人及电话：徐瑞鸿  0877—2073087）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年7月27日印发


